附件13-1

龙胜各族自治县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
村屯保洁员工作职责

一、积极宣传农村垃极集中收集处理的好处，教育引导村民自觉把垃圾放到指定位置，养成良好生活习惯，做到不乱扔，乱堆放垃圾。
二、做好村屯内道路、公共场所地段的保洁工作，并加强村民活动集聚点为重点的保洁，杜绝卫生死角，无成堆垃圾及垃圾四散现象。
    三、引导村民自觉规范存放垃圾，协助环卫人员教育劝说禁止乱设摊、乱堆物、乱贴贴、乱涂写等影响村容环境卫生的行为。
四、做好本村(社区)村民和外来暂住人员生活垃圾的收集和房前屋后的卫生公共保洁。
    五、做好本村(社区)垃极处理设施、垃圾车辆的保洁和环卫设施的保管养护。
    六、积极完成村(社区)“两委”安排的其他公益性工作。




附件13-2

龙胜各族自治县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
农村道路管护员工作职责

    一、开展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等道路安全法律法规宣传，深入学校周边进行道路安全宣传教育。
二、定期巡查通村、通组道路，每月按要求巡查所负责责任区道路，达到当地乡(镇)人民政府和村(社区)规定的考勤标准。
    三、每月开展通村、通组道路巡查工作，发现塌方、水毁公路、损坏路段、公路违建、破坏公路现象和其他安全隐患时，能当场处置的就当场处置，不能当场处置的要做好警示标志并及时上报。
    四、发现侵占破坏道路和超载车辆、履带式工程机械破坏路面行为的要进行劝阻、举报并及时上报。
    五、负责通村、通组道路养护工作。每月对通村、通组道路路缘带进行修理，负责修剪、清理路边和水沟的杂草及杂物，保持路容整洁。
六、积极完成村(社区)“两委”安排的其他公益性工作。



附件13-3

龙胜各族自治县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
人饮消防水利设施管护员工作职责

一、遵守有关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。
    二、负责水源地的巡查和保护。
三、承担供水管道及附属设施的巡查维护，及时处理常见运行故障。
    四、填报日常巡查和维护等运行记录。
    五、定期对供水蓄水池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清洗，并负责做好定期清洗记录和投放消毒药品记录。
    六、做好辖区内用水户关于节水用水相关政策的宣传.
七、积极完成村(社区)“两委”安排的其他公益性工作。








附件13-4


龙胜各族自治县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
乡村公共设施管护员工作职责

    一、教育引导群众爱护公物，对村(社区)公共服务中心、农家书屋、儿童之家、球场、戏台、凉亭、侯车亭等公共设施设备进行日常维护和保养。
    二、参与督导公共设施维修工程及增改工程施工，监督工作质量与进度。
    三、主动学习公共设施维修技术，不断提高维护水平。
四、积极完成村(社区)“两委”安排的其他公益性工作。









附件13-5

龙胜各族自治县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
河道管护员职责

    一、对重点危险水域进行巡查并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，对在河流、山塘、水库等水域逗留、洗澡、嬉戏的青少年儿童进行劝阻，对不听劝阻的青少年儿童采取有效形式通知其家长,如有困难及时联系村(居)委会予以协助。
二、在5月至10月对负责区域水域做到每日巡查，其中，在重点时段（中午、傍晚等）、重点水域至少各巡查一次;在周末、节假日、暑假期间，适当增加频次，每天至少巡查3次。其他时段也要开展不定期巡查。
三、对责任河道进行巡查并及时报送工作日常巡查信息，协助村级河长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执法和参与责任河道管护工作。
四、负责日常维护河道岸线环境卫生，按规定处理河道垃圾。
五、负责对巡查过程中发现的倾倒垃圾、违法排污、侵占河道、非法采砂、围垦河库、非法捕捞等现象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村(社区)。
    六、积极完成村(社区)“两委”安排的其他公益性工作。


附件13-6

龙胜各族自治县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
护田员工作职责
[bookmark: _GoBack]
    一、协助村(社区)“两委”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宣传工作，团结群众，在村民中开展耕地保护政策法规宣传教育，协助村(社区)“两委”开展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牌和界桩保护工作。
    二、协助开展本村(社区)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，配合检查本村(社区)是否有占用基本农田建窑、建房、建坟、挖砂、采石、采矿、取土、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从事其他活动破坏基本农田，毁坏种植条件、“非农化”、“非粮化” 及撂荒等问题。
    三、负责观察区域田地情况，认真做好看护田地防火防灾抗旱工作，做好看护田地的守护巡查工作。
    四、负责本村(社区)耕地保护状况的日常巡查检查，第一时间发现和劝阻违法占用或破坏耕地行为并及时上报，协助有关部门开展涉及耕地的违法拆除、调解纠纷和整治整改等。
    五、做好农田保洁，发现农田有各类垃圾要及时清除。
六、积极完成村(社区)“两委” 安排的其他公益性工作。

附件13-7

龙胜各族自治县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
红军烈士墓管护员

一、每个月对烈士墓（纪念碑）进行一次彻底大扫除（包括大门口区域、展厅、卫生间等）。每年春节、清明节、烈士纪念日（9月30日）、“七一”建党节、“八—”建军节等5个重要节假日前后要彻底做好卫生。
二、每个季度修剪花圃、绿化苗木一次，并清除其杂草和枯枝叶。
三、每年对花圃、绿化苗木追肥、杀虫两次。
四、旱季定期对园内花圃、绿化苗木进行浇灌。
五、及时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报告，更换损坏、枯死、病死的苗木。
